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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买房子的时候，交了 4000 多

元的维修资金， 现在都不知

道到了哪里？ 到底有没有用

于房子维修。”家住天河区中

山大道某花园的丁先生困惑

地说。

近日， 广州市国土房管

局答复政协委员提案时表

示， 正在建立专项维修资金

管理系统， 增加住宅专项维

修资金的运作透明度， 业主

将可上网查询资金流向。

业主质疑维修资金流向

业主丁先生表示， 目前

小区物业管理公司每月都按

单位面积收取管理费， 维修

项目究竟哪些应该从管理费

中支付， 哪些应该由维修资

金支付， 像他这样的业主根

本无从知道。

市国土房管局统计数据

显示，截至今年 3 月底，全市

共归集商品房维修资金总额

超过 25 亿元；已售公有住房

方面， 维修资金累计归集共

23.80 亿元。

广州市政协城建资源环

境委员会递交的《切实加强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的建

议》提案介绍，广州市住宅专

项维修资金至 今 使用 了

1446 万元，仅占已归集资金

总额的 0.7％！ 提案人认为，

专项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一

方面与大部分楼龄较短、暂

不需要维修保养有关； 而另

一方面， 也与提取使用该项

资金的程序繁琐有关。

对此， 广州市国土房管

局答复表示， 正在建立专项

维修资金管理系统， 增加住

宅专项维修资金的运作透明

度， 让各用户及时掌握动态

数据。据介绍，目前动态数据

已基本完成， 业主将可上网

查询。

缺乏公共意识不愿维修

东风西路嘉和苑业主委

员会主任吴志强， 最近终于

解决了一件烦心事。 小区某

大楼的外墙渗水维修计划在

公示了两个月后，3 天前获

得 69%的业主通过， 仅需数

千元的维修工程有望动工。

但吴志强表示， 维修资金的

提取程序复杂， 加上业主不

配合， 每次维修计划都要几

经辛苦才能通过。 例如这次

外墙渗水维修， 就有不少业

主认为“与我无关”。 每遇到

这种情况， 只能逐家逐户做

思想工作。

广州市国土房管局表

示， 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

使用上，需按照“受益人和负

担人相一致”原则，实行“业

主决策、主管部门备案”的做

法。 程序为物业服务企业提

出使用建议； 经专有部分占

建筑物总面积 2/3 以上的业

主且占总人数 2/3 以上的业

主通过该建议； 物业服务企

业持相关资料向市房屋安全

管理所申请列支； 市房屋安

全管理所备案后， 由物业服

务企业组织实施使用方案。

无业委会物管能否代劳

位于荔湾区荔湾路、已

有 10 年楼龄的某事业单位

福利房下周将大修。 包括水

管维修、楼梯间粉刷、公共区

域整修等，费用约 2 万元，全

部从房屋维修资金提取。 住

户朱女士表示：“维修费用平

均每户两三百元。 大家都能

得益，没什么好反对的。 ”

不过， 家住海珠区某小

区的吴先生认为， 有业主委

员会的小区尚且好办， 但现

在大部分小区都没有业委

会，甚至连牵头人都没有，全

部都是物业管理公司代劳，

物业管理能为业主利益说话

吗？

市政协提案人指出，由

于广州的业主委员会管理制

度建设一直比较滞后， 加上

繁琐的提取维修资金程序、

滞后的物业修缮监督机制，

使需要维修保养的住宅建筑

无法及时提取维修资金进行

维修。

据市国土房管局统计数

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市共

归集商品房维修资金总额超

过25亿元； 已售公有住房方

面， 维修基金累计归集共

23.80亿元。

针对维修资金归集难的

问题，市国土房管局表示，将

采取有力措施加大追缴力

度，包括在商品房交付、二手

房过户手续上加以约束。 首

先， 在广州市房地产买卖合

同中增加相应条款， 进一步

督促业主交存专项维修资

金。 其次，对于核发商品房预

售许可证在1998年9月30日

之前的商品住宅和已入住未

交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商

品住宅， 拟采取业主不交存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就不予办

理二手房过户手续的措施。

此外， 对于应缴未缴住

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开发商，

将继续采取限制其在国土房

管局办理相关业务的措施进

行追缴。 对于在工商局已无

企业资料登记的开发建设单

位， 拟采取在报纸上公布公

司名单， 协助业主启动法律

程序， 对欠缴维修资金的开

发建设单位进行司法诉讼，

通过司法结案以明确责任的

措施。

近50亿维修资金

几乎没用过

市政协委员提案称全市住

宅专项维修资金仅使用0.7％

不交存

维修资金

交楼过户

或受阻

公共区域维修动用维修资金程序繁琐， 致其使用
渠道不畅支配使用困难。 时报记者黄亦民摄


